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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1 月 8 日會議  

 
食物及衞生局的施政措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稿  

 
 

主席：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席捲全球，香港亦廣受影
響。為應對新一波疫情，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的措施嚴控疫情，以及進一步增加防

疫措施的精準度。力爭在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下達至「清零」的目標。  
 
加強外防輸入措施  
 
2. 在「外防輸入」方面，所有於過去 21 天曾在英

國或南非逗留的人士，不會獲准登機前來香港。而所
有於到達香港當天或之前 21 天曾在中國以外地區逗留
的人士，須於指定檢疫酒店接受 21 天強制檢疫，並須

乘坐由政府安排的專車。另外，我們亦規定這些人士，
須在檢疫期間於指定檢疫酒店接受第 12 天檢測，以及
第 19 天或第 20 天檢測。  
 
多管齊下加強監測檢測力度  
 
3. 至於病毒檢測的策略，政府繼續透過並擴大「須
檢必檢」、「應檢盡檢」及「願檢盡檢」三方面的檢測
措施，並提供更便捷的檢測服務，達致「早識別、早

隔離、早治療」的目標，務求盡早截斷傳播鏈。  
 

立法會 CB(2)621/20-21(01)號文件 



 
 
2 

 

提升追蹤密切接觸者人手效率  
 
4. 政府已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跨部門小

組，檢視業務流程和優化追蹤接觸者的工作，在可行
情況下多用科技，以及安排額外人手參與有關工作。
至於食物與衞生局聯同創新及科技局及其他相關部門

開發、專為接觸者追蹤工作而設的內部資訊平台，已
於 2020 年 12 月初大致完成基本開發，衞生署正試行
以電子方式統一收集追蹤接觸者所需的資料，並將適

時檢視有關安排，以作出優化。  
 
檢疫和隔離  
 
5. 針對密切接觸者的強制檢疫安排，分四期興建的
竹篙灣檢疫中心現時已經全面啟用，提供共 3 500 個單

位。連同其他檢疫中心和四間檢疫酒店，現時最多可
有約 6 000 個單位作檢疫用途。另外，設有 680 個床位
供安老院舍或殘疾人士院舍密切接觸者作檢疫。  

 
6. 為紓緩醫院隔離病床需求的壓力，政府已協助醫
管局在亞博設立社區治療設施，提供約 1 850 個床位。

此外，透過中央政府的支援，在鄰近亞博的土地上，
興建一間臨時醫院，提供可容納約 820 病床的負氣壓
病房，預計可於今個月完成。醫管局會爭取在 2 月將

臨時醫院投入服務。  
 
社交距離  
 
7. 鑑於 2020 年 11 月中旬開始，本地源頭不明的確

診個案有反彈的跡象，政府於 11 月至 12 月初多次宣
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目前的社交距離措施比應對去
年第三波疫情高峰期的措施整體更為嚴厲，以減少病

毒在社區內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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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了收緊相關措施外，政府亦提升了相關附屬法
例下的有關定額罰款，至 5,000 元，以達致所需的阻嚇
力，確保市民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9. 我希望強調，雖然近日確診個案已經較高峰時回

落，但我們仍需社會大眾繼續努力穩住疫情，令我們
有條件考慮放寬有關措施讓社交及經濟活動逐步恢
復。因此，我們呼籲市民繼續嚴格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並盡量避免跨家庭聚會。  
 
採購及準備接種疫苗  
 
10. 政府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為全港市民採購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苗，一方面參與由世界衞生

組織牽頭的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同時亦直接與個
別疫苗製造商簽訂預先採購協議，以及早獲取更多的
疫苗供應。  
 
11. 我們透過預先採購協議購入三款來自不同技術
平台的疫苗，分別來自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BioNTech 與復星醫藥，以及阿斯利康與牛津大學。三
款疫苗我們各採購 750 萬劑，在每人需接種兩劑的情
況下，採購量足夠覆蓋全港人口 1.5 倍。  

 
12. 在疫苗的規管方面，政府訂立《預防及控制疾病

（使用疫苗）規例》（第 599K 章）（《規例》），為引入
符合安全、效能及質素要求的新冠疫苗作緊急使用提
供法律框架。《規例》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一

款新冠疫苗的客觀醫學數據，參考一個獨立的顧問專
家委員會的專業意見，及參照一個本港以外藥物規管
機構核准使用（包括緊急使用），可以認可並批准該款

疫苗在香港在緊急情況下作指明用途，即基本上是指
由政府推行的疫苗接種計劃。  

 
13. 政府的目標是在今年內透過由政府主導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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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計劃，讓大部份市民以自願形式免費接種。我們
會參考相關科學委員會及專家顧問團的意見，先為優
先群組安排注射疫苗。  

 
14. 儘管即將投入市面的疫苗已經過嚴格的臨床測

試，但不能完全排除在大規模人口接種後可能會出現
罕見或未能預見的嚴重不良反應。經參考外國經驗，
政府計劃成立保障基金。市民一旦因接種疫苗而出現

上述情況時，他們仍然可以向藥廠追究責任，而保障
基金會承擔經法庭或仲裁決定的賠償金額。政府會盡
快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醫院發展  
 
15. 醫管局會參考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經驗，檢
視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的醫院設計，於每間選定醫
院中的兩至三個普通病房預先裝置所需設施，在疫情

期間可短時間內轉作第二線隔離病房。  
 
 
16. 除了抗疫工作，我們在未來一年會繼續投放資源
在以下主要範疇－  
 

 
一 . 推動基層醫療健康服務  

 
17. 為扭轉現時「重治療，輕預防」的醫療體制和觀
念，食物及衞生局正在全港 18 區設立地區康健中心（康

健中心）。  
 
18. 隨着政府於 2019 年 9 月在葵青區成立首間康健

中心後，位於深水埗和黃大仙的兩間康健中心的營運
服務合約已批出，預期相繼於今年和明年投入服務。
此外，我們已於其餘所有地區預留合適用地以設立康

健中心。同時，我們正就 11 區「地區康健站」服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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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書進行評審，以期於今年開展相關服務。  
 

19. 為進一步加強社區慢性疾病治理的措施，舒緩公
營醫療系統的壓力，以及推動家庭醫生概念，政府會
研究就康健中心設立公私營協作先導計劃，為透過中

心篩查而確診罹患糖尿病或高血壓的會員提供資助於
社區內的私營網絡醫生治理其慢性疾病。  
 
 
二 . 加強疾病防控  

 
20. 政府根據癌症事務統籌委員會轄下的癌症預防
及普查專家工作小組就乳癌篩查提出的修訂建議，採

用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篩查。衞生署根據婦女罹患乳
癌的風險概況，為合資格婦女提供乳癌篩查服務。詳
情將稍後公布。  
 
 
三 . 發展中醫藥  

 
21.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已註冊的傳統外用中

成藥產品將可通過簡化的審批流程在粵港澳大灣區註
冊及銷售。食物及衞生局會與廣東省藥監局積極跟進
並落實有關安排。  
 
22. 政府將會出資興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並挑選合
適的非牟利機構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營運醫院。中醫醫

院的營運服務第二階段的招標工作已於去年 9 月開
展，預計在今年年中批出承辦服務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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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強化醫療服務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23. 政府計劃於今年下半年透過關愛基金擴大「長者

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資助範圍，讓有需要和符合資格
的長者獲得更適切的服務，包括： (i)增加可獲資助的
診療分項；及 (ii)為 75 歲或以上於五年前在計劃下曾接

受服務的長者提供第二次免費鑲配活動假牙及其他相
關的服務。  
 
藥物資助  
 
24. 政府和醫管局於 2019 年年初推出措施優化撒瑪

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的經濟審查機制，

以減輕病人家庭的藥費負擔。在檢視措施成效後，我

們會進一步完善機制。我們會於議程第五項詳細介紹

有關建議。  
 
精神健康  

 
25. 鑑於社會事件和疫情為部分市民的精神健康帶
來衝擊和影響，政府決定由「禁毒基金」提供 3 億元，

加強於社區支援有需要的市民，並提高大家對精神健
康的關注。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正積極籌備有關工作。 
 
 
五 . 完善公共衞生規管  
 
26.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下的私家醫院牌照及首批
日間醫療中心牌照已於今年 1 月 1 日生效。我們會繼
續分階段落實規管制度，以確保公共安全並提高消費

者權益。於去年 7 月獲立法會通過的先進療法製品規
管架構亦會於今年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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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此外，政府將盡快經廣東省審批先行落實在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試行使用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香港公

立醫院使用的醫療儀器安排，並適時延伸政策涵蓋範
圍，以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得到適切治療並促進醫藥
企業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  

 
 

28. 主席，食物及衞生局會繼續努力推行各項措施，
同心抗疫，亦會細心聆聽議員及巿民對有關政策和措

施的意見。多謝。  
 
 


